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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 《关于外经贸企业

内部职工持股试点过程中选择律师、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

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１９９８〕外经贸计财发第８４

号 １９９８年２月６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外经贸委（厅、局），各部委直属公司，各外贸中心： 为

了指导、规范外经贸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试点工作中律师、注

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的选择，我部制定了《关于外经贸企

业内部职工持股试点过程中选择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

估师的指导意见》（附后），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指导意见请转发至县级外经贸企业。执行中有何问题及建

议，请及时向我部（计财司）反映。 附件：如文 附件 关于外

经贸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试点过程中 选择律师、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的指导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外经贸

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试点过程（以下简称“试点工作”）中律

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以下简称“三师”）的选择

，保证外经贸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试点工作的规范进行，特提

出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按照《对经贸股份

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暂行办法》〔１

９９７〕外经贸计财发字第１８８号）进行试点的企业，其

他外经贸企业在公司制改制过程中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三



师”资格 第三条 从事试点工作的律师需具备以下资格： （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二

）经过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内部职工持股试点工作培训，经考

核通过获合格证书。 第四条 从事试点工作的注册会计师需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第

五条 从事试点工作的资产评估师需取得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协会颁发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第三章 “三师”职责 第六

条 律师在内部职工持股试点工作中起主协调作用，其主要职

责是：（一）负责召集“三师”会议，提出改制工作总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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